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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16-26 地块建设项目（5#、6#、7#）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0年 10月 21日，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组织了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

2016-26地块建设项目（5#、6#、7#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评审。参与评审的有徐

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(建设单位)、徐州市工程咨询中心有限公司（验收报告编制

单位）、专家（名单附后）等人员共 4人。

通过查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、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报告、项目验收

环保工作总结及相关材料，根据《建设项目管理条例》以及企业自行验收相关要

求，经认真讨论形成环保验收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徐州市城市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司投资 86631万元人民币，于徐州市云龙区

和平路北、汉源大道西 2016-26 号地块建设徐州市城市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司

2016-26地块建设项目。项目于 2017年 2月 17日取得了徐州市环境保护局的审

批意见（徐环项表[2017]5号）。

2020年 8月 26日徐州市城市轨道交通责任有限公司变更登记为徐州地铁集

团有限公司。

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高层住宅、配套商业、集中商业及配套服务设施，项目

总占地面积约 50900m2，总建筑面积 290092.94m2，其中地上建筑面积

217973.94m2，地下建筑面积 72119m2。

项目西侧地块主要建设内容为：7栋高层住宅楼，其中：3栋 31层的高层住

宅楼（1#、2#、3#），1栋 22层的高层住宅楼（4#），1栋 11层的高层住宅楼（6#），

2栋 26层的高层住宅楼（5#、7#），1#、2#、3#、4#和 5#住宅楼为商住一体楼，

9#楼设置为生活时尚中心，另外住宅楼建设配套商业、地下车库、服务用房、配

电室等。

项目东侧地块主要建设内容为：控制中心、派出所、变电站等，目前其东侧

地铁大厦已建成竣工，并同过环保验收。

根据建设进度，项目拟分为两期建设，一期工程包括项目东侧地块：控制中

心、派出所、变电站和西侧 5#、6#、7#住宅楼，二期工程包括 1#、2#、3#、4#

住宅楼和生活时尚中心。目前 2016-26地块仅东侧地块和西侧地块 5#、6#、7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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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其主体工程已建设完毕。

本次验收范围为 2016-26地块内的 5#、6#和 7#住宅楼、5#住宅楼配套的商

业区、以及三栋楼公用的的雨水排放井、污水排放井、化粪池、地下机动车库等。

根据企业提供的施工许可证，编号：320303201802130201，本次验收项目占地面

积 4286.91m2，总建筑面积为 57512.90m2，其中地下车库建筑面积为 19385.51m2，

共含 395个地下停车位，其中地下一层 173个，地下二层 222个。小区配套建设

供电、供水管网、通讯、消防等公用工程以及室外道路、景观绿化等配套设施。

本次验收涉及入住居民为 244户，人口约 920人。

二、本次验收项目变更情况

本次验收范围包含 2016-26地块内的 5#、6#和 7#住宅楼、5#住宅楼配套的

商业区、以及三栋楼公用的的雨水排放井、污水排放井、化粪池、地下机动车库

等。

（1）住宅楼建筑面积变动：

环评文件中 5号楼和 7号楼设计为 31层住宅楼，验收时实际建设层数均为

26层。对照《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》（苏环办﹝2015﹞256

号），不属于重大变动。

（2）化粪池个数变动

环评文件设计 5#、6#和 7#住宅楼公用 1个 100立方米的化粪池，验收时实

际建设使用了 2个 50立方米的化粪池替代。

对照《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》（苏环办﹝2015﹞256

号），不属于重大变动。

综上所述，对照《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》（苏环办

﹝2015﹞256号），以上变动均不属于重大变化，可纳入建设项目“三同时”验

收范围。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及验收检测情况

1、废水

（1）环评批复要求，规范建设雨污分流排水系统。雨水经雨水管网收集后

排入市政雨水管网，餐饮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与其他生活污水一起经化粪池处理，

达到徐州市三八河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后，经市政截污管网进入徐州市三八污水



3

处理厂进一步处理。

（2）经现场核查，本次验收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，达到三八河污水

处理厂接管标准后，通过市政污水管网进入三八河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。

2、废气

（1）环评批复要求，项目冬季取暖采用集中供热，夏季制冷采用分体式空

调，项目不得建设、使用燃煤设施。餐饮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，通过专用的

烟道经楼顶排放。地下车库采用安装机械排风系统，汽车尾气通过空气过滤器处

理后外排，排气口朝向应避开易受影响的建筑物及人群；地面停车场汽车尾气采

取绿化等措施，以减少汽车尾气排放对大气环境的影响。

（2）经现场核查，本次验收项目居民厨房采用天然气、电等清洁能源，废

气经专用烟道高空排放。地下停车场采取机械排风系统，设置 1个排风口，避开

了易受影响的建筑物及人群。

3、噪声

（1）环评批复要求，项目应选用低噪声设备，对主要噪声源进行合理布置，

采用隔声、消声、减震并辅以绿化等降噪设施，确保达标排放。营运期项目东、

南场界声环境执行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中 4a类标准，西、北厂

界声环境执行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中 1类标准。

（2）经现场核查，本次验收项目所在区域西、北侧噪声不在执行 4类噪声

标准范围内，执行 1类噪声标准。本次验收项目选用低噪声设备、合理布局、绿

化带隔声等措施，减轻对周围环境的影响。

（3）经现场监测，本次验收项目场界噪声达到《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

准》（GB22337-2008）1类标准要求。

4、固体废弃物

（1）环评批复要求，项目运行期间产生的生活垃圾及时交由环卫部门统一

清运，日产日清。

（2）经现场核查，本次验收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，生活垃

圾交由环卫部门处理，做到日产日清，确保无固体废物外排。

5、其它环境保护要求

（1）环评批复要求，对化粪池、污水管网、垃圾暂存点应采取相应的防渗、








